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55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戴雯琴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戴雯琪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稅捐稽徵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

度偵字第3118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戴雯琴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戴雯琴於民國105年10月起任職址設高

雄市○○區○○路00號「許耕豪復健科診所」(下稱本案診

所)擔任主治醫師，吳瑜慧係負責人兼醫師許耕豪之妻，亦

為本案診所之員工。詎被告為減少其個人綜合所得稅之支

出，竟基於以詐術逃漏稅捐之犯意，與吳瑜慧共同基於行使

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之犯意聯絡，吳瑜慧則另基於幫助逃漏

稅之犯意（吳瑜慧所涉違反稅捐稽徵法部分，業經臺灣高雄

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雙方均明知被告每月薪

資約新臺幣(下同)25萬元，竟約定由吳瑜慧虛偽填載被告於

105年10月起至109年12月止之月薪分別為4萬5,800元(105年

10月至108年5月)、4萬8,200元(108年6月至109年12月)，並

以轉帳上開金額至被告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

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再由吳瑜慧在其業務上所製作

之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文件上，虛偽登載如附表「戴

雯琴申報所得」欄所示之薪資所得，製造被告實領薪資僅有

上開金額之假象，其餘薪資則以現金方式轉交被告，或轉帳

至被告指定之父親戴全明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

000號帳戶、及母親呂君芳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

0000號帳戶（下合稱本案父母帳戶），以規避其實際應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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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稅捐，再由被告於各該申報年度翌年5月間，持上開不實

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向財政部高雄國稅局申報該年度

之個人綜合所得稅，以此詐術方法逃漏105年度至109年度之

個人綜合所得稅共計89萬2,517元，足生損害於財政部高雄

國稅局對於管理稅務資料之正確性。因認被告涉犯修正前稅

捐稽徵法第41條之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及

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嫌等

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

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訟訴法第

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

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

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且認定

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

證明，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

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

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尚難為有罪之認定基礎（最

高法院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

旨參照）。另按稅捐稽徵法第41條係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

法逃漏稅捐為其構成要件，所謂詐術必須積極行為始能完

成，至以其他不正當方法，亦必具有同一之形態，方與立法

之本質相符，例如造作假單據或設置偽帳以逃漏稅捐之類

是，蓋以此等行為含有惡性，性質上屬於可罰性之行為，故

在稅法上科以刑事責任。對於其他違反稅法行為，例如不開

立統一發票或不依規定申報稅課等等行為，各稅法另訂有罰

鍰罰則，並責令補繳稅款為已足，如另無逃漏稅捐之積極行

為，不可納歸刑罰之範疇，此種單純不作為在法律上之評

價，不能認與該法第41條詐術漏稅之違法特性同視。依該罪

構成要件，必須作為方足以表現其違法之惡性，消極的不作

為，縱有侵害稅捐稽徵之法益，亦難謂與作為之情形等價，

故不能以該罪相繩（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3528號判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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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前揭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調詢及偵查

中之供述、證人吳瑜慧於調詢及偵查中之證述、合作金庫商

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戴全明）、帳號0

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呂君芳）、帳號000000000000

0號帳戶（戶名：戴雯琴）、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

名：吳瑜慧）、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吳瑜

慧）之交易明細、105年至109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書、

綜合所得稅BAN給付清單、105年至109年度綜合所得稅核定

通知書、被告薪資獎金領款明細、105年至110年度之各類所

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影本等為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本案診所任職，且漏未申報105年度至1

09年度之個人綜合所得稅共計89萬2,517元之事實，惟否認

有何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1條以詐術或不正方法逃漏稅捐

罪、刑法第216條、第215條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等犯

行，辯稱：是診所為了減少薪資與健保之成本，我未積極施

用詐術等語。辯護人則以：拿取現金之受薪方式只是配合診

所營運所為，短報收入僅為消極之不作為，且診所報稅薪資

較低屬於業界常態，並非被告與雇主獨有之約定，被告並無

以詐術逃漏稅捐、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之主觀犯意等語為被

告辯護。

五、經查：

　㈠被告於105年10月起任職本案診所擔任主治醫師，吳瑜慧係

負責人兼醫師許耕豪之妻，亦為許耕豪診所之員工；又本案

診所與被告約定每月薪資為25萬元，惟吳瑜慧填載被告於10

5年10月起至109年12月止之月薪分別為4萬5,800元(105年10

月至108年5月)、4萬8,200元(108年6月至109年12月)，並轉

帳上開金額至本案帳戶，再由吳瑜慧在其業務上所製作之各

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文件上，登載如附表「戴雯琴申報

所得」欄所示之薪資所得，其餘薪資則以現金方式轉交被

告，或轉帳至本案父母帳戶。被告再於各該申報年度翌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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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間，向財政部高雄國稅局申報該年度之個人綜合所得稅，

因此短報105年度至109年度之個人綜合所得稅共計89萬2,51

7元之事實，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8至29頁），核

與證人吳瑜慧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述相符（見調

查卷第81至87頁、偵卷第79至81頁、第213至215頁、第305

至307頁、本院卷第144至147頁），並有合作金庫商業銀行

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戴全明）、帳號0000000

000000號帳戶（戶名：呂君芳）、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

戶（戶名：戴雯琴）、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

吳瑜慧）、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吳瑜慧）之

交易明細（見調查卷第71至76頁、第182至186頁、第198至2

17頁、第221至240頁）、醫生聘僱合約書（見調查卷第169

至170頁）、105年至109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書及綜合

所得稅BAN給付清單（見調查卷第299至325頁），105年至10

9年度綜合所得稅核定通知書（見調查卷第329至333頁）、

戴琴雯105年至110年度之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影本

（見偵卷第181至203頁）等足稽，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

定。

　㈡證人吳瑜慧於調詢中證稱：由於我們對稅務申報不是很專

業，所以在聘僱被告時，有先詢問同業的薪資申報方法，所

以才會以勞保最高級距4萬5,800元進行申報；我是參考同業

標準幫被告申報，真的沒有刻意或幫她逃稅等語（見調查卷

第83頁、第85頁）。復於偵查中證稱：當時勞保最高級距是

4萬5,800元，所以我就投保這個級距，我以為剩下的部分是

工作獎金，才只有報投保薪資作為被告薪資；被告薪資包含

獎金、加班費等共25萬元，一開始是許耕豪醫師跟被告約定

的，包含基本薪資4萬5,800元，其他部分是績效獎金及加班

費；其中4萬5,800元至6萬元部分，是轉帳到被告名下帳

戶，其他部分是以現金或是被告指定之帳戶等語（見偵卷第

80頁、第306頁）。後於本院審理中證稱：因為我們不是學

稅務這類的工作，所以我們就去請教其他診所，他們會以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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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申報作為基本薪資報稅等語（見本院卷第149頁），可

知證人吳瑜慧係詢問其他診所後，參酌同業報稅之基準而以

勞保最高級距作為填載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之基礎，

並據以申報被告薪資，是被告並未主動向證人吳瑜慧要求以

低於其實際薪資之數額填載於上揭扣繳憑單並據以申報薪

資。

　㈢復核證人即本案診所任職員工張瑜君於偵查中證稱：我的薪

水是一半現金發放、一半匯入戶頭，吳瑜慧一開始跟我說她

只會付1萬9,000元到我戶頭；我的所得及勞健保、勞保退休

金的基準都是用吳瑜慧申報之最低薪資1萬9,000元，並不是

以我實際薪水3萬9,000元去算；吳瑜慧一開始就這樣跟我

說，她說這是他們那裡的規則，其他員工像物理治療師和護

理師都是這樣等語（見偵卷第23至24頁），證人即本案診所

任職員工陳瓊珊於偵查中證稱：吳瑜慧發給我薪水，有些用

現金，實際上匯到我薪轉帳戶是勞健保底薪約2萬元，剩下

差額用現金放入薪資袋；我的所得及勞健保、勞保退休金的

基準都是用吳瑜慧申報之最低薪資2萬元，並不是以我實際

薪水3萬7,000元至4萬元去算等語（見偵卷第25至26頁）。

自上揭證人之證述，益見除了被告以外，其他於本案診所任

職之員工亦有以勞健保最低薪資申報之情形，且均是由證人

吳瑜慧單方面決定薪資申報之金額，足認被告就本案診所申

報其薪資所得之金額，確實無置喙之餘地。

　㈣是以，被告於報稅期間即105年10月起至109年12月止，雖有

短報個人綜合所得稅之情形，惟此係因證人吳瑜慧自行決定

以勞保最高級距作為申報被告薪資所得之依據，非經被告所

要求，佐以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稱：診所為了減少雇主負擔

包括薪資與健保的成本，以減少申報的金額以吸引員工任

職，我並未積極施用詐術等語（見本院卷第27頁），可知被

告僅是配合診所申報員工薪資之方式，始有漏報所得之情

事，惟被告此舉僅係單純之不作為，別無逃漏稅捐之積極行

為，尚不能與詐術漏稅之違法特性同視，故被告前揭不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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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不該當稅捐稽徵法第41條所謂之不正當方法。至被告雖於

107年間要求證人吳瑜慧將部分薪資匯入本案父母帳戶，為

被告及證人吳瑜慧於本院審理中所證稱（見本院卷第28頁、

第145頁），惟此係因被告要清償向父母借貸之款項，始於1

07年間向證人吳瑜慧要求將部分薪資匯入本案父母帳戶，為

被告所自承（見本院卷第28頁），並有借據2張足憑（見偵

卷第249至251頁），亦無足認定被告有以詐術或不正當方法

而逃漏稅捐之主觀犯意，況此僅涉及本案診所發放薪資之方

式，與被告薪資所得之申報無直接關聯性，尚難僅憑部分薪

資匯至本案父母帳戶，遽認被告有何以詐術或不正當方法逃

漏稅捐之犯行。

　㈤又證人吳瑜慧於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文件上，登載如

附表「戴雯琴申報所得」欄所示之薪資所得，惟上揭填載之

數額係由證人吳瑜慧自行決定並填載，被告並無積極說服、

討論或干涉之舉，已如前述，難以認定被告與證人吳瑜慧有

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之犯意聯絡；再觀諸財政部高雄國

稅局監察室111年3月8日財高國稅監字第000000000號回函

（見調查卷第297頁），其上記載：統一編號00000000執行

業務者於105年至109年度執行業務期間，未記置帳證，致無

相關收支報告表、損益計算表、申報薪資調查表等資料可提

供，協調貴處承辦王調查官，提供105年至109年度薪資受薪

人及金額等資料（取代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乙節，

復核上揭函文所檢附被告105年至109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

報書（見調查卷第299至317頁），並無檢附證人吳瑜慧上揭

所填載之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文件，則被告是否於申

報105年至109年度之個人綜合所得稅之際，持證人吳瑜慧上

揭所填載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而為申報，尚非無疑。

又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稱：105年至109年間，都是由我的分

居配偶李威龍進行報稅，他好像都從電腦上直接報，就是一

拉帳，我的就會跑出來，我沒有把本案診所製作的扣繳憑單

或相關報稅資料給李威龍作為報稅之依據等語（見本院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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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頁），可知被告並未自行申報個人綜合所得稅，而係由

配偶李威龍進行報稅，被告亦未提供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

憑單予李威龍作為申報依據，且卷內亦無證據可資證明被告

就證人吳瑜慧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之犯行，客觀上有何

行為分擔，要無從令被告就此部分犯罪負共同正犯之罪責。

六、綜上所述，本案依檢察官所舉各項證據方法，尚不足使所指

被告有前開納稅義務人以詐術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行使

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之事實達於通常一般人不致有所懷疑，

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無法使本院形成被告確有此犯行之

有罪心證。此外，復無其他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何納稅義務

人以詐術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

犯行，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楊景婷提起公訴，檢察官姜麗儒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永盛

　　　　　　　　　　　　　　　　　　　法　官　劉珊秀

　　　　　　　　　　　　　　　　　　　法　官　李茲芸

檢察官得上訴（20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吳良美　　

　　　　　 　　

附表：

年度 戴雯琴於許耕豪

診所實際薪資

戴雯琴

申報所得

漏報所得額 逃漏稅捐

105 　　81萬6,104元 26萬7,400元 　54萬8,704元 　6萬4,917元

106 　 287萬6,364元 54萬9,600元  232萬6,764元  21萬7,03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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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290萬6,444元 54萬9,600元  235萬6,844元  20萬8,903元

108 　 290萬1,956元 56萬6,400元  233萬5,556元  19萬1,797元

109 　 290萬7,314元 57萬8,400元  232萬8,914元  20萬9,861元

總計  89萬2,51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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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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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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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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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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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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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55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戴雯琴




選任辯護人  戴雯琪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稅捐稽徵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3118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戴雯琴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戴雯琴於民國105年10月起任職址設高雄市○○區○○路00號「許耕豪復健科診所」(下稱本案診所)擔任主治醫師，吳瑜慧係負責人兼醫師許耕豪之妻，亦為本案診所之員工。詎被告為減少其個人綜合所得稅之支出，竟基於以詐術逃漏稅捐之犯意，與吳瑜慧共同基於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之犯意聯絡，吳瑜慧則另基於幫助逃漏稅之犯意（吳瑜慧所涉違反稅捐稽徵法部分，業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雙方均明知被告每月薪資約新臺幣(下同)25萬元，竟約定由吳瑜慧虛偽填載被告於105年10月起至109年12月止之月薪分別為4萬5,800元(105年10月至108年5月)、4萬8,200元(108年6月至109年12月)，並以轉帳上開金額至被告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再由吳瑜慧在其業務上所製作之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文件上，虛偽登載如附表「戴雯琴申報所得」欄所示之薪資所得，製造被告實領薪資僅有上開金額之假象，其餘薪資則以現金方式轉交被告，或轉帳至被告指定之父親戴全明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及母親呂君芳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合稱本案父母帳戶），以規避其實際應繳納之稅捐，再由被告於各該申報年度翌年5月間，持上開不實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向財政部高雄國稅局申報該年度之個人綜合所得稅，以此詐術方法逃漏105年度至109年度之個人綜合所得稅共計89萬2,517元，足生損害於財政部高雄國稅局對於管理稅務資料之正確性。因認被告涉犯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1條之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及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 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訟訴法第 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尚難為有罪之認定基礎（最高法院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稅捐稽徵法第41條係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為其構成要件，所謂詐術必須積極行為始能完成，至以其他不正當方法，亦必具有同一之形態，方與立法之本質相符，例如造作假單據或設置偽帳以逃漏稅捐之類是，蓋以此等行為含有惡性，性質上屬於可罰性之行為，故在稅法上科以刑事責任。對於其他違反稅法行為，例如不開立統一發票或不依規定申報稅課等等行為，各稅法另訂有罰鍰罰則，並責令補繳稅款為已足，如另無逃漏稅捐之積極行為，不可納歸刑罰之範疇，此種單純不作為在法律上之評價，不能認與該法第41條詐術漏稅之違法特性同視。依該罪構成要件，必須作為方足以表現其違法之惡性，消極的不作為，縱有侵害稅捐稽徵之法益，亦難謂與作為之情形等價，故不能以該罪相繩（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3528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前揭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調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吳瑜慧於調詢及偵查中之證述、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戴全明）、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呂君芳）、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戴雯琴）、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吳瑜慧）、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吳瑜慧）之交易明細、105年至109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書、綜合所得稅BAN給付清單、105年至109年度綜合所得稅核定通知書、被告薪資獎金領款明細、105年至110年度之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影本等為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本案診所任職，且漏未申報105年度至109年度之個人綜合所得稅共計89萬2,517元之事實，惟否認有何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1條以詐術或不正方法逃漏稅捐罪、刑法第216條、第215條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等犯行，辯稱：是診所為了減少薪資與健保之成本，我未積極施用詐術等語。辯護人則以：拿取現金之受薪方式只是配合診所營運所為，短報收入僅為消極之不作為，且診所報稅薪資較低屬於業界常態，並非被告與雇主獨有之約定，被告並無以詐術逃漏稅捐、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之主觀犯意等語為被告辯護。
五、經查：
　㈠被告於105年10月起任職本案診所擔任主治醫師，吳瑜慧係負責人兼醫師許耕豪之妻，亦為許耕豪診所之員工；又本案診所與被告約定每月薪資為25萬元，惟吳瑜慧填載被告於105年10月起至109年12月止之月薪分別為4萬5,800元(105年10月至108年5月)、4萬8,200元(108年6月至109年12月)，並轉帳上開金額至本案帳戶，再由吳瑜慧在其業務上所製作之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文件上，登載如附表「戴雯琴申報所得」欄所示之薪資所得，其餘薪資則以現金方式轉交被告，或轉帳至本案父母帳戶。被告再於各該申報年度翌年5月間，向財政部高雄國稅局申報該年度之個人綜合所得稅，因此短報105年度至109年度之個人綜合所得稅共計89萬2,517元之事實，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8至29頁），核與證人吳瑜慧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述相符（見調查卷第81至87頁、偵卷第79至81頁、第213至215頁、第305至307頁、本院卷第144至147頁），並有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戴全明）、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呂君芳）、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戴雯琴）、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吳瑜慧）、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吳瑜慧）之交易明細（見調查卷第71至76頁、第182至186頁、第198至217頁、第221至240頁）、醫生聘僱合約書（見調查卷第169至170頁）、105年至109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書及綜合所得稅BAN給付清單（見調查卷第299至325頁），105年至109年度綜合所得稅核定通知書（見調查卷第329至333頁）、戴琴雯105年至110年度之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影本（見偵卷第181至203頁）等足稽，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證人吳瑜慧於調詢中證稱：由於我們對稅務申報不是很專業，所以在聘僱被告時，有先詢問同業的薪資申報方法，所以才會以勞保最高級距4萬5,800元進行申報；我是參考同業標準幫被告申報，真的沒有刻意或幫她逃稅等語（見調查卷第83頁、第85頁）。復於偵查中證稱：當時勞保最高級距是4萬5,800元，所以我就投保這個級距，我以為剩下的部分是工作獎金，才只有報投保薪資作為被告薪資；被告薪資包含獎金、加班費等共25萬元，一開始是許耕豪醫師跟被告約定的，包含基本薪資4萬5,800元，其他部分是績效獎金及加班費；其中4萬5,800元至6萬元部分，是轉帳到被告名下帳戶，其他部分是以現金或是被告指定之帳戶等語（見偵卷第80頁、第306頁）。後於本院審理中證稱：因為我們不是學稅務這類的工作，所以我們就去請教其他診所，他們會以勞健保申報作為基本薪資報稅等語（見本院卷第149頁），可知證人吳瑜慧係詢問其他診所後，參酌同業報稅之基準而以勞保最高級距作為填載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之基礎，並據以申報被告薪資，是被告並未主動向證人吳瑜慧要求以低於其實際薪資之數額填載於上揭扣繳憑單並據以申報薪資。
　㈢復核證人即本案診所任職員工張瑜君於偵查中證稱：我的薪水是一半現金發放、一半匯入戶頭，吳瑜慧一開始跟我說她只會付1萬9,000元到我戶頭；我的所得及勞健保、勞保退休金的基準都是用吳瑜慧申報之最低薪資1萬9,000元，並不是以我實際薪水3萬9,000元去算；吳瑜慧一開始就這樣跟我說，她說這是他們那裡的規則，其他員工像物理治療師和護理師都是這樣等語（見偵卷第23至24頁），證人即本案診所任職員工陳瓊珊於偵查中證稱：吳瑜慧發給我薪水，有些用現金，實際上匯到我薪轉帳戶是勞健保底薪約2萬元，剩下差額用現金放入薪資袋；我的所得及勞健保、勞保退休金的基準都是用吳瑜慧申報之最低薪資2萬元，並不是以我實際薪水3萬7,000元至4萬元去算等語（見偵卷第25至26頁）。自上揭證人之證述，益見除了被告以外，其他於本案診所任職之員工亦有以勞健保最低薪資申報之情形，且均是由證人吳瑜慧單方面決定薪資申報之金額，足認被告就本案診所申報其薪資所得之金額，確實無置喙之餘地。
　㈣是以，被告於報稅期間即105年10月起至109年12月止，雖有短報個人綜合所得稅之情形，惟此係因證人吳瑜慧自行決定以勞保最高級距作為申報被告薪資所得之依據，非經被告所要求，佐以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稱：診所為了減少雇主負擔包括薪資與健保的成本，以減少申報的金額以吸引員工任職，我並未積極施用詐術等語（見本院卷第27頁），可知被告僅是配合診所申報員工薪資之方式，始有漏報所得之情事，惟被告此舉僅係單純之不作為，別無逃漏稅捐之積極行為，尚不能與詐術漏稅之違法特性同視，故被告前揭不作為尚不該當稅捐稽徵法第41條所謂之不正當方法。至被告雖於107年間要求證人吳瑜慧將部分薪資匯入本案父母帳戶，為被告及證人吳瑜慧於本院審理中所證稱（見本院卷第28頁、第145頁），惟此係因被告要清償向父母借貸之款項，始於107年間向證人吳瑜慧要求將部分薪資匯入本案父母帳戶，為被告所自承（見本院卷第28頁），並有借據2張足憑（見偵卷第249至251頁），亦無足認定被告有以詐術或不正當方法而逃漏稅捐之主觀犯意，況此僅涉及本案診所發放薪資之方式，與被告薪資所得之申報無直接關聯性，尚難僅憑部分薪資匯至本案父母帳戶，遽認被告有何以詐術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之犯行。
　㈤又證人吳瑜慧於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文件上，登載如附表「戴雯琴申報所得」欄所示之薪資所得，惟上揭填載之數額係由證人吳瑜慧自行決定並填載，被告並無積極說服、討論或干涉之舉，已如前述，難以認定被告與證人吳瑜慧有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之犯意聯絡；再觀諸財政部高雄國稅局監察室111年3月8日財高國稅監字第000000000號回函（見調查卷第297頁），其上記載：統一編號00000000執行業務者於105年至109年度執行業務期間，未記置帳證，致無相關收支報告表、損益計算表、申報薪資調查表等資料可提供，協調貴處承辦王調查官，提供105年至109年度薪資受薪人及金額等資料（取代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乙節，復核上揭函文所檢附被告105年至109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書（見調查卷第299至317頁），並無檢附證人吳瑜慧上揭所填載之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文件，則被告是否於申報105年至109年度之個人綜合所得稅之際，持證人吳瑜慧上揭所填載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而為申報，尚非無疑。又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稱：105年至109年間，都是由我的分居配偶李威龍進行報稅，他好像都從電腦上直接報，就是一拉帳，我的就會跑出來，我沒有把本案診所製作的扣繳憑單或相關報稅資料給李威龍作為報稅之依據等語（見本院卷第171頁），可知被告並未自行申報個人綜合所得稅，而係由配偶李威龍進行報稅，被告亦未提供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予李威龍作為申報依據，且卷內亦無證據可資證明被告就證人吳瑜慧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之犯行，客觀上有何行為分擔，要無從令被告就此部分犯罪負共同正犯之罪責。
六、綜上所述，本案依檢察官所舉各項證據方法，尚不足使所指被告有前開納稅義務人以詐術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之事實達於通常一般人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無法使本院形成被告確有此犯行之有罪心證。此外，復無其他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何納稅義務人以詐術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犯行，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楊景婷提起公訴，檢察官姜麗儒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永盛
　　　　　　　　　　　　　　　　　　　法　官　劉珊秀
　　　　　　　　　　　　　　　　　　　法　官　李茲芸
檢察官得上訴（20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吳良美　　　　　　　 　　
附表：
		年度

		戴雯琴於許耕豪診所實際薪資

		戴雯琴
申報所得

		漏報所得額

		逃漏稅捐



		105

		　　81萬6,104元

		26萬7,400元

		　54萬8,704元

		　6萬4,917元



		106

		　 287萬6,364元

		54萬9,600元

		 232萬6,764元

		 21萬7,039元



		107

		　 290萬6,444元

		54萬9,600元

		 235萬6,844元

		 20萬8,903元



		108

		　 290萬1,956元

		56萬6,400元

		 233萬5,556元

		 19萬1,797元



		109

		　 290萬7,314元

		57萬8,400元

		 232萬8,914元

		 20萬9,861元



		總計

		


		


		


		 89萬2,517元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55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戴雯琴


選任辯護人  戴雯琪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稅捐稽徵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
度偵字第3118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戴雯琴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戴雯琴於民國105年10月起任職址設高
    雄市○○區○○路00號「許耕豪復健科診所」(下稱本案診所)擔
    任主治醫師，吳瑜慧係負責人兼醫師許耕豪之妻，亦為本案
    診所之員工。詎被告為減少其個人綜合所得稅之支出，竟基
    於以詐術逃漏稅捐之犯意，與吳瑜慧共同基於行使業務上登
    載不實文書之犯意聯絡，吳瑜慧則另基於幫助逃漏稅之犯意
    （吳瑜慧所涉違反稅捐稽徵法部分，業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
    署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雙方均明知被告每月薪資約新臺
    幣(下同)25萬元，竟約定由吳瑜慧虛偽填載被告於105年10
    月起至109年12月止之月薪分別為4萬5,800元(105年10月至1
    08年5月)、4萬8,200元(108年6月至109年12月)，並以轉帳
    上開金額至被告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
    戶（下稱本案帳戶），再由吳瑜慧在其業務上所製作之各類
    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文件上，虛偽登載如附表「戴雯琴申
    報所得」欄所示之薪資所得，製造被告實領薪資僅有上開金
    額之假象，其餘薪資則以現金方式轉交被告，或轉帳至被告
    指定之父親戴全明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
    帳戶、及母親呂君芳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
    號帳戶（下合稱本案父母帳戶），以規避其實際應繳納之稅
    捐，再由被告於各該申報年度翌年5月間，持上開不實各類
    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向財政部高雄國稅局申報該年度之個
    人綜合所得稅，以此詐術方法逃漏105年度至109年度之個人
    綜合所得稅共計89萬2,517元，足生損害於財政部高雄國稅
    局對於管理稅務資料之正確性。因認被告涉犯修正前稅捐稽
    徵法第41條之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及刑法
    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
     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訟訴法
    第 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
    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
    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且
    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
    上之證明，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懷疑，而得確信其
    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
    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尚難為有罪之認定基礎
    （最高法院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
    決意旨參照）。另按稅捐稽徵法第41條係以詐術或其他不正
    當方法逃漏稅捐為其構成要件，所謂詐術必須積極行為始能
    完成，至以其他不正當方法，亦必具有同一之形態，方與立
    法之本質相符，例如造作假單據或設置偽帳以逃漏稅捐之類
    是，蓋以此等行為含有惡性，性質上屬於可罰性之行為，故
    在稅法上科以刑事責任。對於其他違反稅法行為，例如不開
    立統一發票或不依規定申報稅課等等行為，各稅法另訂有罰
    鍰罰則，並責令補繳稅款為已足，如另無逃漏稅捐之積極行
    為，不可納歸刑罰之範疇，此種單純不作為在法律上之評價
    ，不能認與該法第41條詐術漏稅之違法特性同視。依該罪構
    成要件，必須作為方足以表現其違法之惡性，消極的不作為
    ，縱有侵害稅捐稽徵之法益，亦難謂與作為之情形等價，故
    不能以該罪相繩（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3528號判決意旨
    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前揭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調詢及偵查
    中之供述、證人吳瑜慧於調詢及偵查中之證述、合作金庫商
    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戴全明）、帳號0
    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呂君芳）、帳號000000000000
    0號帳戶（戶名：戴雯琴）、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
    名：吳瑜慧）、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吳瑜慧
    ）之交易明細、105年至109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書、綜
    合所得稅BAN給付清單、105年至109年度綜合所得稅核定通
    知書、被告薪資獎金領款明細、105年至110年度之各類所得
    扣繳暨免扣繳憑單影本等為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本案診所任職，且漏未申報105年度至1
    09年度之個人綜合所得稅共計89萬2,517元之事實，惟否認
    有何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1條以詐術或不正方法逃漏稅捐罪
    、刑法第216條、第215條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等犯行
    ，辯稱：是診所為了減少薪資與健保之成本，我未積極施用
    詐術等語。辯護人則以：拿取現金之受薪方式只是配合診所
    營運所為，短報收入僅為消極之不作為，且診所報稅薪資較
    低屬於業界常態，並非被告與雇主獨有之約定，被告並無以
    詐術逃漏稅捐、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之主觀犯意等語為被告
    辯護。
五、經查：
　㈠被告於105年10月起任職本案診所擔任主治醫師，吳瑜慧係負
    責人兼醫師許耕豪之妻，亦為許耕豪診所之員工；又本案診
    所與被告約定每月薪資為25萬元，惟吳瑜慧填載被告於105
    年10月起至109年12月止之月薪分別為4萬5,800元(105年10
    月至108年5月)、4萬8,200元(108年6月至109年12月)，並轉
    帳上開金額至本案帳戶，再由吳瑜慧在其業務上所製作之各
    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文件上，登載如附表「戴雯琴申報
    所得」欄所示之薪資所得，其餘薪資則以現金方式轉交被告
    ，或轉帳至本案父母帳戶。被告再於各該申報年度翌年5月
    間，向財政部高雄國稅局申報該年度之個人綜合所得稅，因
    此短報105年度至109年度之個人綜合所得稅共計89萬2,517
    元之事實，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8至29頁），核與
    證人吳瑜慧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述相符（見調查
    卷第81至87頁、偵卷第79至81頁、第213至215頁、第305至3
    07頁、本院卷第144至147頁），並有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號
    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戴全明）、帳號00000000000
    00號帳戶（戶名：呂君芳）、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
    戶名：戴雯琴）、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吳瑜
    慧）、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吳瑜慧）之交易
    明細（見調查卷第71至76頁、第182至186頁、第198至217頁
    、第221至240頁）、醫生聘僱合約書（見調查卷第169至170
    頁）、105年至109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書及綜合所得稅
    BAN給付清單（見調查卷第299至325頁），105年至109年度
    綜合所得稅核定通知書（見調查卷第329至333頁）、戴琴雯
    105年至110年度之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影本（見偵卷
    第181至203頁）等足稽，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證人吳瑜慧於調詢中證稱：由於我們對稅務申報不是很專業
    ，所以在聘僱被告時，有先詢問同業的薪資申報方法，所以
    才會以勞保最高級距4萬5,800元進行申報；我是參考同業標
    準幫被告申報，真的沒有刻意或幫她逃稅等語（見調查卷第
    83頁、第85頁）。復於偵查中證稱：當時勞保最高級距是4
    萬5,800元，所以我就投保這個級距，我以為剩下的部分是
    工作獎金，才只有報投保薪資作為被告薪資；被告薪資包含
    獎金、加班費等共25萬元，一開始是許耕豪醫師跟被告約定
    的，包含基本薪資4萬5,800元，其他部分是績效獎金及加班
    費；其中4萬5,800元至6萬元部分，是轉帳到被告名下帳戶
    ，其他部分是以現金或是被告指定之帳戶等語（見偵卷第80
    頁、第306頁）。後於本院審理中證稱：因為我們不是學稅
    務這類的工作，所以我們就去請教其他診所，他們會以勞健
    保申報作為基本薪資報稅等語（見本院卷第149頁），可知
    證人吳瑜慧係詢問其他診所後，參酌同業報稅之基準而以勞
    保最高級距作為填載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之基礎，並
    據以申報被告薪資，是被告並未主動向證人吳瑜慧要求以低
    於其實際薪資之數額填載於上揭扣繳憑單並據以申報薪資。
　㈢復核證人即本案診所任職員工張瑜君於偵查中證稱：我的薪
    水是一半現金發放、一半匯入戶頭，吳瑜慧一開始跟我說她
    只會付1萬9,000元到我戶頭；我的所得及勞健保、勞保退休
    金的基準都是用吳瑜慧申報之最低薪資1萬9,000元，並不是
    以我實際薪水3萬9,000元去算；吳瑜慧一開始就這樣跟我說
    ，她說這是他們那裡的規則，其他員工像物理治療師和護理
    師都是這樣等語（見偵卷第23至24頁），證人即本案診所任
    職員工陳瓊珊於偵查中證稱：吳瑜慧發給我薪水，有些用現
    金，實際上匯到我薪轉帳戶是勞健保底薪約2萬元，剩下差
    額用現金放入薪資袋；我的所得及勞健保、勞保退休金的基
    準都是用吳瑜慧申報之最低薪資2萬元，並不是以我實際薪
    水3萬7,000元至4萬元去算等語（見偵卷第25至26頁）。自
    上揭證人之證述，益見除了被告以外，其他於本案診所任職
    之員工亦有以勞健保最低薪資申報之情形，且均是由證人吳
    瑜慧單方面決定薪資申報之金額，足認被告就本案診所申報
    其薪資所得之金額，確實無置喙之餘地。
　㈣是以，被告於報稅期間即105年10月起至109年12月止，雖有
    短報個人綜合所得稅之情形，惟此係因證人吳瑜慧自行決定
    以勞保最高級距作為申報被告薪資所得之依據，非經被告所
    要求，佐以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稱：診所為了減少雇主負擔
    包括薪資與健保的成本，以減少申報的金額以吸引員工任職
    ，我並未積極施用詐術等語（見本院卷第27頁），可知被告
    僅是配合診所申報員工薪資之方式，始有漏報所得之情事，
    惟被告此舉僅係單純之不作為，別無逃漏稅捐之積極行為，
    尚不能與詐術漏稅之違法特性同視，故被告前揭不作為尚不
    該當稅捐稽徵法第41條所謂之不正當方法。至被告雖於107
    年間要求證人吳瑜慧將部分薪資匯入本案父母帳戶，為被告
    及證人吳瑜慧於本院審理中所證稱（見本院卷第28頁、第14
    5頁），惟此係因被告要清償向父母借貸之款項，始於107年
    間向證人吳瑜慧要求將部分薪資匯入本案父母帳戶，為被告
    所自承（見本院卷第28頁），並有借據2張足憑（見偵卷第2
    49至251頁），亦無足認定被告有以詐術或不正當方法而逃
    漏稅捐之主觀犯意，況此僅涉及本案診所發放薪資之方式，
    與被告薪資所得之申報無直接關聯性，尚難僅憑部分薪資匯
    至本案父母帳戶，遽認被告有何以詐術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
    捐之犯行。
　㈤又證人吳瑜慧於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文件上，登載如
    附表「戴雯琴申報所得」欄所示之薪資所得，惟上揭填載之
    數額係由證人吳瑜慧自行決定並填載，被告並無積極說服、
    討論或干涉之舉，已如前述，難以認定被告與證人吳瑜慧有
    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之犯意聯絡；再觀諸財政部高雄國
    稅局監察室111年3月8日財高國稅監字第000000000號回函（
    見調查卷第297頁），其上記載：統一編號00000000執行業
    務者於105年至109年度執行業務期間，未記置帳證，致無相
    關收支報告表、損益計算表、申報薪資調查表等資料可提供
    ，協調貴處承辦王調查官，提供105年至109年度薪資受薪人
    及金額等資料（取代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乙節，復
    核上揭函文所檢附被告105年至109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
    書（見調查卷第299至317頁），並無檢附證人吳瑜慧上揭所
    填載之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文件，則被告是否於申報
    105年至109年度之個人綜合所得稅之際，持證人吳瑜慧上揭
    所填載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而為申報，尚非無疑。又
    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稱：105年至109年間，都是由我的分居
    配偶李威龍進行報稅，他好像都從電腦上直接報，就是一拉
    帳，我的就會跑出來，我沒有把本案診所製作的扣繳憑單或
    相關報稅資料給李威龍作為報稅之依據等語（見本院卷第17
    1頁），可知被告並未自行申報個人綜合所得稅，而係由配
    偶李威龍進行報稅，被告亦未提供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
    單予李威龍作為申報依據，且卷內亦無證據可資證明被告就
    證人吳瑜慧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之犯行，客觀上有何行
    為分擔，要無從令被告就此部分犯罪負共同正犯之罪責。
六、綜上所述，本案依檢察官所舉各項證據方法，尚不足使所指
    被告有前開納稅義務人以詐術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行使
    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之事實達於通常一般人不致有所懷疑，
    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無法使本院形成被告確有此犯行之
    有罪心證。此外，復無其他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何納稅義務
    人以詐術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
    犯行，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楊景婷提起公訴，檢察官姜麗儒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永盛
　　　　　　　　　　　　　　　　　　　法　官　劉珊秀
　　　　　　　　　　　　　　　　　　　法　官　李茲芸
檢察官得上訴（20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吳良美　　　　　　　 　　
附表：
年度 戴雯琴於許耕豪診所實際薪資 戴雯琴 申報所得 漏報所得額 逃漏稅捐 105 　　81萬6,104元 26萬7,400元 　54萬8,704元 　6萬4,917元 106 　 287萬6,364元 54萬9,600元  232萬6,764元  21萬7,039元 107 　 290萬6,444元 54萬9,600元  235萬6,844元  20萬8,903元 108 　 290萬1,956元 56萬6,400元  233萬5,556元  19萬1,797元 109 　 290萬7,314元 57萬8,400元  232萬8,914元  20萬9,861元 總計     89萬2,517元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55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戴雯琴




選任辯護人  戴雯琪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稅捐稽徵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3118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戴雯琴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戴雯琴於民國105年10月起任職址設高雄市○○區○○路00號「許耕豪復健科診所」(下稱本案診所)擔任主治醫師，吳瑜慧係負責人兼醫師許耕豪之妻，亦為本案診所之員工。詎被告為減少其個人綜合所得稅之支出，竟基於以詐術逃漏稅捐之犯意，與吳瑜慧共同基於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之犯意聯絡，吳瑜慧則另基於幫助逃漏稅之犯意（吳瑜慧所涉違反稅捐稽徵法部分，業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雙方均明知被告每月薪資約新臺幣(下同)25萬元，竟約定由吳瑜慧虛偽填載被告於105年10月起至109年12月止之月薪分別為4萬5,800元(105年10月至108年5月)、4萬8,200元(108年6月至109年12月)，並以轉帳上開金額至被告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再由吳瑜慧在其業務上所製作之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文件上，虛偽登載如附表「戴雯琴申報所得」欄所示之薪資所得，製造被告實領薪資僅有上開金額之假象，其餘薪資則以現金方式轉交被告，或轉帳至被告指定之父親戴全明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及母親呂君芳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合稱本案父母帳戶），以規避其實際應繳納之稅捐，再由被告於各該申報年度翌年5月間，持上開不實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向財政部高雄國稅局申報該年度之個人綜合所得稅，以此詐術方法逃漏105年度至109年度之個人綜合所得稅共計89萬2,517元，足生損害於財政部高雄國稅局對於管理稅務資料之正確性。因認被告涉犯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1條之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及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 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訟訴法第 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尚難為有罪之認定基礎（最高法院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稅捐稽徵法第41條係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為其構成要件，所謂詐術必須積極行為始能完成，至以其他不正當方法，亦必具有同一之形態，方與立法之本質相符，例如造作假單據或設置偽帳以逃漏稅捐之類是，蓋以此等行為含有惡性，性質上屬於可罰性之行為，故在稅法上科以刑事責任。對於其他違反稅法行為，例如不開立統一發票或不依規定申報稅課等等行為，各稅法另訂有罰鍰罰則，並責令補繳稅款為已足，如另無逃漏稅捐之積極行為，不可納歸刑罰之範疇，此種單純不作為在法律上之評價，不能認與該法第41條詐術漏稅之違法特性同視。依該罪構成要件，必須作為方足以表現其違法之惡性，消極的不作為，縱有侵害稅捐稽徵之法益，亦難謂與作為之情形等價，故不能以該罪相繩（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3528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前揭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調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吳瑜慧於調詢及偵查中之證述、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戴全明）、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呂君芳）、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戴雯琴）、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吳瑜慧）、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吳瑜慧）之交易明細、105年至109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書、綜合所得稅BAN給付清單、105年至109年度綜合所得稅核定通知書、被告薪資獎金領款明細、105年至110年度之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影本等為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本案診所任職，且漏未申報105年度至109年度之個人綜合所得稅共計89萬2,517元之事實，惟否認有何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1條以詐術或不正方法逃漏稅捐罪、刑法第216條、第215條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等犯行，辯稱：是診所為了減少薪資與健保之成本，我未積極施用詐術等語。辯護人則以：拿取現金之受薪方式只是配合診所營運所為，短報收入僅為消極之不作為，且診所報稅薪資較低屬於業界常態，並非被告與雇主獨有之約定，被告並無以詐術逃漏稅捐、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之主觀犯意等語為被告辯護。
五、經查：
　㈠被告於105年10月起任職本案診所擔任主治醫師，吳瑜慧係負責人兼醫師許耕豪之妻，亦為許耕豪診所之員工；又本案診所與被告約定每月薪資為25萬元，惟吳瑜慧填載被告於105年10月起至109年12月止之月薪分別為4萬5,800元(105年10月至108年5月)、4萬8,200元(108年6月至109年12月)，並轉帳上開金額至本案帳戶，再由吳瑜慧在其業務上所製作之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文件上，登載如附表「戴雯琴申報所得」欄所示之薪資所得，其餘薪資則以現金方式轉交被告，或轉帳至本案父母帳戶。被告再於各該申報年度翌年5月間，向財政部高雄國稅局申報該年度之個人綜合所得稅，因此短報105年度至109年度之個人綜合所得稅共計89萬2,517元之事實，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8至29頁），核與證人吳瑜慧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述相符（見調查卷第81至87頁、偵卷第79至81頁、第213至215頁、第305至307頁、本院卷第144至147頁），並有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戴全明）、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呂君芳）、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戴雯琴）、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吳瑜慧）、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吳瑜慧）之交易明細（見調查卷第71至76頁、第182至186頁、第198至217頁、第221至240頁）、醫生聘僱合約書（見調查卷第169至170頁）、105年至109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書及綜合所得稅BAN給付清單（見調查卷第299至325頁），105年至109年度綜合所得稅核定通知書（見調查卷第329至333頁）、戴琴雯105年至110年度之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影本（見偵卷第181至203頁）等足稽，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證人吳瑜慧於調詢中證稱：由於我們對稅務申報不是很專業，所以在聘僱被告時，有先詢問同業的薪資申報方法，所以才會以勞保最高級距4萬5,800元進行申報；我是參考同業標準幫被告申報，真的沒有刻意或幫她逃稅等語（見調查卷第83頁、第85頁）。復於偵查中證稱：當時勞保最高級距是4萬5,800元，所以我就投保這個級距，我以為剩下的部分是工作獎金，才只有報投保薪資作為被告薪資；被告薪資包含獎金、加班費等共25萬元，一開始是許耕豪醫師跟被告約定的，包含基本薪資4萬5,800元，其他部分是績效獎金及加班費；其中4萬5,800元至6萬元部分，是轉帳到被告名下帳戶，其他部分是以現金或是被告指定之帳戶等語（見偵卷第80頁、第306頁）。後於本院審理中證稱：因為我們不是學稅務這類的工作，所以我們就去請教其他診所，他們會以勞健保申報作為基本薪資報稅等語（見本院卷第149頁），可知證人吳瑜慧係詢問其他診所後，參酌同業報稅之基準而以勞保最高級距作為填載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之基礎，並據以申報被告薪資，是被告並未主動向證人吳瑜慧要求以低於其實際薪資之數額填載於上揭扣繳憑單並據以申報薪資。
　㈢復核證人即本案診所任職員工張瑜君於偵查中證稱：我的薪水是一半現金發放、一半匯入戶頭，吳瑜慧一開始跟我說她只會付1萬9,000元到我戶頭；我的所得及勞健保、勞保退休金的基準都是用吳瑜慧申報之最低薪資1萬9,000元，並不是以我實際薪水3萬9,000元去算；吳瑜慧一開始就這樣跟我說，她說這是他們那裡的規則，其他員工像物理治療師和護理師都是這樣等語（見偵卷第23至24頁），證人即本案診所任職員工陳瓊珊於偵查中證稱：吳瑜慧發給我薪水，有些用現金，實際上匯到我薪轉帳戶是勞健保底薪約2萬元，剩下差額用現金放入薪資袋；我的所得及勞健保、勞保退休金的基準都是用吳瑜慧申報之最低薪資2萬元，並不是以我實際薪水3萬7,000元至4萬元去算等語（見偵卷第25至26頁）。自上揭證人之證述，益見除了被告以外，其他於本案診所任職之員工亦有以勞健保最低薪資申報之情形，且均是由證人吳瑜慧單方面決定薪資申報之金額，足認被告就本案診所申報其薪資所得之金額，確實無置喙之餘地。
　㈣是以，被告於報稅期間即105年10月起至109年12月止，雖有短報個人綜合所得稅之情形，惟此係因證人吳瑜慧自行決定以勞保最高級距作為申報被告薪資所得之依據，非經被告所要求，佐以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稱：診所為了減少雇主負擔包括薪資與健保的成本，以減少申報的金額以吸引員工任職，我並未積極施用詐術等語（見本院卷第27頁），可知被告僅是配合診所申報員工薪資之方式，始有漏報所得之情事，惟被告此舉僅係單純之不作為，別無逃漏稅捐之積極行為，尚不能與詐術漏稅之違法特性同視，故被告前揭不作為尚不該當稅捐稽徵法第41條所謂之不正當方法。至被告雖於107年間要求證人吳瑜慧將部分薪資匯入本案父母帳戶，為被告及證人吳瑜慧於本院審理中所證稱（見本院卷第28頁、第145頁），惟此係因被告要清償向父母借貸之款項，始於107年間向證人吳瑜慧要求將部分薪資匯入本案父母帳戶，為被告所自承（見本院卷第28頁），並有借據2張足憑（見偵卷第249至251頁），亦無足認定被告有以詐術或不正當方法而逃漏稅捐之主觀犯意，況此僅涉及本案診所發放薪資之方式，與被告薪資所得之申報無直接關聯性，尚難僅憑部分薪資匯至本案父母帳戶，遽認被告有何以詐術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之犯行。
　㈤又證人吳瑜慧於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文件上，登載如附表「戴雯琴申報所得」欄所示之薪資所得，惟上揭填載之數額係由證人吳瑜慧自行決定並填載，被告並無積極說服、討論或干涉之舉，已如前述，難以認定被告與證人吳瑜慧有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之犯意聯絡；再觀諸財政部高雄國稅局監察室111年3月8日財高國稅監字第000000000號回函（見調查卷第297頁），其上記載：統一編號00000000執行業務者於105年至109年度執行業務期間，未記置帳證，致無相關收支報告表、損益計算表、申報薪資調查表等資料可提供，協調貴處承辦王調查官，提供105年至109年度薪資受薪人及金額等資料（取代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乙節，復核上揭函文所檢附被告105年至109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書（見調查卷第299至317頁），並無檢附證人吳瑜慧上揭所填載之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文件，則被告是否於申報105年至109年度之個人綜合所得稅之際，持證人吳瑜慧上揭所填載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而為申報，尚非無疑。又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稱：105年至109年間，都是由我的分居配偶李威龍進行報稅，他好像都從電腦上直接報，就是一拉帳，我的就會跑出來，我沒有把本案診所製作的扣繳憑單或相關報稅資料給李威龍作為報稅之依據等語（見本院卷第171頁），可知被告並未自行申報個人綜合所得稅，而係由配偶李威龍進行報稅，被告亦未提供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予李威龍作為申報依據，且卷內亦無證據可資證明被告就證人吳瑜慧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之犯行，客觀上有何行為分擔，要無從令被告就此部分犯罪負共同正犯之罪責。
六、綜上所述，本案依檢察官所舉各項證據方法，尚不足使所指被告有前開納稅義務人以詐術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之事實達於通常一般人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無法使本院形成被告確有此犯行之有罪心證。此外，復無其他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何納稅義務人以詐術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犯行，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楊景婷提起公訴，檢察官姜麗儒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永盛
　　　　　　　　　　　　　　　　　　　法　官　劉珊秀
　　　　　　　　　　　　　　　　　　　法　官　李茲芸
檢察官得上訴（20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吳良美　　　　　　　 　　
附表：
		年度

		戴雯琴於許耕豪診所實際薪資

		戴雯琴
申報所得

		漏報所得額

		逃漏稅捐



		105

		　　81萬6,104元

		26萬7,400元

		　54萬8,704元

		　6萬4,917元



		106

		　 287萬6,364元

		54萬9,600元

		 232萬6,764元

		 21萬7,039元



		107

		　 290萬6,444元

		54萬9,600元

		 235萬6,844元

		 20萬8,903元



		108

		　 290萬1,956元

		56萬6,400元

		 233萬5,556元

		 19萬1,797元



		109

		　 290萬7,314元

		57萬8,400元

		 232萬8,914元

		 20萬9,861元



		總計

		


		


		


		 89萬2,517元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55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戴雯琴


選任辯護人  戴雯琪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稅捐稽徵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3118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戴雯琴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戴雯琴於民國105年10月起任職址設高雄市○○區○○路00號「許耕豪復健科診所」(下稱本案診所)擔任主治醫師，吳瑜慧係負責人兼醫師許耕豪之妻，亦為本案診所之員工。詎被告為減少其個人綜合所得稅之支出，竟基於以詐術逃漏稅捐之犯意，與吳瑜慧共同基於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之犯意聯絡，吳瑜慧則另基於幫助逃漏稅之犯意（吳瑜慧所涉違反稅捐稽徵法部分，業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雙方均明知被告每月薪資約新臺幣(下同)25萬元，竟約定由吳瑜慧虛偽填載被告於105年10月起至109年12月止之月薪分別為4萬5,800元(105年10月至108年5月)、4萬8,200元(108年6月至109年12月)，並以轉帳上開金額至被告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再由吳瑜慧在其業務上所製作之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文件上，虛偽登載如附表「戴雯琴申報所得」欄所示之薪資所得，製造被告實領薪資僅有上開金額之假象，其餘薪資則以現金方式轉交被告，或轉帳至被告指定之父親戴全明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及母親呂君芳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合稱本案父母帳戶），以規避其實際應繳納之稅捐，再由被告於各該申報年度翌年5月間，持上開不實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向財政部高雄國稅局申報該年度之個人綜合所得稅，以此詐術方法逃漏105年度至109年度之個人綜合所得稅共計89萬2,517元，足生損害於財政部高雄國稅局對於管理稅務資料之正確性。因認被告涉犯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1條之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及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 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訟訴法第 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尚難為有罪之認定基礎（最高法院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稅捐稽徵法第41條係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為其構成要件，所謂詐術必須積極行為始能完成，至以其他不正當方法，亦必具有同一之形態，方與立法之本質相符，例如造作假單據或設置偽帳以逃漏稅捐之類是，蓋以此等行為含有惡性，性質上屬於可罰性之行為，故在稅法上科以刑事責任。對於其他違反稅法行為，例如不開立統一發票或不依規定申報稅課等等行為，各稅法另訂有罰鍰罰則，並責令補繳稅款為已足，如另無逃漏稅捐之積極行為，不可納歸刑罰之範疇，此種單純不作為在法律上之評價，不能認與該法第41條詐術漏稅之違法特性同視。依該罪構成要件，必須作為方足以表現其違法之惡性，消極的不作為，縱有侵害稅捐稽徵之法益，亦難謂與作為之情形等價，故不能以該罪相繩（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3528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前揭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調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吳瑜慧於調詢及偵查中之證述、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戴全明）、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呂君芳）、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戴雯琴）、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吳瑜慧）、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吳瑜慧）之交易明細、105年至109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書、綜合所得稅BAN給付清單、105年至109年度綜合所得稅核定通知書、被告薪資獎金領款明細、105年至110年度之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影本等為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本案診所任職，且漏未申報105年度至109年度之個人綜合所得稅共計89萬2,517元之事實，惟否認有何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1條以詐術或不正方法逃漏稅捐罪、刑法第216條、第215條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等犯行，辯稱：是診所為了減少薪資與健保之成本，我未積極施用詐術等語。辯護人則以：拿取現金之受薪方式只是配合診所營運所為，短報收入僅為消極之不作為，且診所報稅薪資較低屬於業界常態，並非被告與雇主獨有之約定，被告並無以詐術逃漏稅捐、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之主觀犯意等語為被告辯護。
五、經查：
　㈠被告於105年10月起任職本案診所擔任主治醫師，吳瑜慧係負責人兼醫師許耕豪之妻，亦為許耕豪診所之員工；又本案診所與被告約定每月薪資為25萬元，惟吳瑜慧填載被告於105年10月起至109年12月止之月薪分別為4萬5,800元(105年10月至108年5月)、4萬8,200元(108年6月至109年12月)，並轉帳上開金額至本案帳戶，再由吳瑜慧在其業務上所製作之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文件上，登載如附表「戴雯琴申報所得」欄所示之薪資所得，其餘薪資則以現金方式轉交被告，或轉帳至本案父母帳戶。被告再於各該申報年度翌年5月間，向財政部高雄國稅局申報該年度之個人綜合所得稅，因此短報105年度至109年度之個人綜合所得稅共計89萬2,517元之事實，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8至29頁），核與證人吳瑜慧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述相符（見調查卷第81至87頁、偵卷第79至81頁、第213至215頁、第305至307頁、本院卷第144至147頁），並有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戴全明）、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呂君芳）、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戴雯琴）、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吳瑜慧）、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吳瑜慧）之交易明細（見調查卷第71至76頁、第182至186頁、第198至217頁、第221至240頁）、醫生聘僱合約書（見調查卷第169至170頁）、105年至109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書及綜合所得稅BAN給付清單（見調查卷第299至325頁），105年至109年度綜合所得稅核定通知書（見調查卷第329至333頁）、戴琴雯105年至110年度之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影本（見偵卷第181至203頁）等足稽，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證人吳瑜慧於調詢中證稱：由於我們對稅務申報不是很專業，所以在聘僱被告時，有先詢問同業的薪資申報方法，所以才會以勞保最高級距4萬5,800元進行申報；我是參考同業標準幫被告申報，真的沒有刻意或幫她逃稅等語（見調查卷第83頁、第85頁）。復於偵查中證稱：當時勞保最高級距是4萬5,800元，所以我就投保這個級距，我以為剩下的部分是工作獎金，才只有報投保薪資作為被告薪資；被告薪資包含獎金、加班費等共25萬元，一開始是許耕豪醫師跟被告約定的，包含基本薪資4萬5,800元，其他部分是績效獎金及加班費；其中4萬5,800元至6萬元部分，是轉帳到被告名下帳戶，其他部分是以現金或是被告指定之帳戶等語（見偵卷第80頁、第306頁）。後於本院審理中證稱：因為我們不是學稅務這類的工作，所以我們就去請教其他診所，他們會以勞健保申報作為基本薪資報稅等語（見本院卷第149頁），可知證人吳瑜慧係詢問其他診所後，參酌同業報稅之基準而以勞保最高級距作為填載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之基礎，並據以申報被告薪資，是被告並未主動向證人吳瑜慧要求以低於其實際薪資之數額填載於上揭扣繳憑單並據以申報薪資。
　㈢復核證人即本案診所任職員工張瑜君於偵查中證稱：我的薪水是一半現金發放、一半匯入戶頭，吳瑜慧一開始跟我說她只會付1萬9,000元到我戶頭；我的所得及勞健保、勞保退休金的基準都是用吳瑜慧申報之最低薪資1萬9,000元，並不是以我實際薪水3萬9,000元去算；吳瑜慧一開始就這樣跟我說，她說這是他們那裡的規則，其他員工像物理治療師和護理師都是這樣等語（見偵卷第23至24頁），證人即本案診所任職員工陳瓊珊於偵查中證稱：吳瑜慧發給我薪水，有些用現金，實際上匯到我薪轉帳戶是勞健保底薪約2萬元，剩下差額用現金放入薪資袋；我的所得及勞健保、勞保退休金的基準都是用吳瑜慧申報之最低薪資2萬元，並不是以我實際薪水3萬7,000元至4萬元去算等語（見偵卷第25至26頁）。自上揭證人之證述，益見除了被告以外，其他於本案診所任職之員工亦有以勞健保最低薪資申報之情形，且均是由證人吳瑜慧單方面決定薪資申報之金額，足認被告就本案診所申報其薪資所得之金額，確實無置喙之餘地。
　㈣是以，被告於報稅期間即105年10月起至109年12月止，雖有短報個人綜合所得稅之情形，惟此係因證人吳瑜慧自行決定以勞保最高級距作為申報被告薪資所得之依據，非經被告所要求，佐以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稱：診所為了減少雇主負擔包括薪資與健保的成本，以減少申報的金額以吸引員工任職，我並未積極施用詐術等語（見本院卷第27頁），可知被告僅是配合診所申報員工薪資之方式，始有漏報所得之情事，惟被告此舉僅係單純之不作為，別無逃漏稅捐之積極行為，尚不能與詐術漏稅之違法特性同視，故被告前揭不作為尚不該當稅捐稽徵法第41條所謂之不正當方法。至被告雖於107年間要求證人吳瑜慧將部分薪資匯入本案父母帳戶，為被告及證人吳瑜慧於本院審理中所證稱（見本院卷第28頁、第145頁），惟此係因被告要清償向父母借貸之款項，始於107年間向證人吳瑜慧要求將部分薪資匯入本案父母帳戶，為被告所自承（見本院卷第28頁），並有借據2張足憑（見偵卷第249至251頁），亦無足認定被告有以詐術或不正當方法而逃漏稅捐之主觀犯意，況此僅涉及本案診所發放薪資之方式，與被告薪資所得之申報無直接關聯性，尚難僅憑部分薪資匯至本案父母帳戶，遽認被告有何以詐術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之犯行。
　㈤又證人吳瑜慧於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文件上，登載如附表「戴雯琴申報所得」欄所示之薪資所得，惟上揭填載之數額係由證人吳瑜慧自行決定並填載，被告並無積極說服、討論或干涉之舉，已如前述，難以認定被告與證人吳瑜慧有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之犯意聯絡；再觀諸財政部高雄國稅局監察室111年3月8日財高國稅監字第000000000號回函（見調查卷第297頁），其上記載：統一編號00000000執行業務者於105年至109年度執行業務期間，未記置帳證，致無相關收支報告表、損益計算表、申報薪資調查表等資料可提供，協調貴處承辦王調查官，提供105年至109年度薪資受薪人及金額等資料（取代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乙節，復核上揭函文所檢附被告105年至109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書（見調查卷第299至317頁），並無檢附證人吳瑜慧上揭所填載之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文件，則被告是否於申報105年至109年度之個人綜合所得稅之際，持證人吳瑜慧上揭所填載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而為申報，尚非無疑。又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稱：105年至109年間，都是由我的分居配偶李威龍進行報稅，他好像都從電腦上直接報，就是一拉帳，我的就會跑出來，我沒有把本案診所製作的扣繳憑單或相關報稅資料給李威龍作為報稅之依據等語（見本院卷第171頁），可知被告並未自行申報個人綜合所得稅，而係由配偶李威龍進行報稅，被告亦未提供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予李威龍作為申報依據，且卷內亦無證據可資證明被告就證人吳瑜慧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之犯行，客觀上有何行為分擔，要無從令被告就此部分犯罪負共同正犯之罪責。
六、綜上所述，本案依檢察官所舉各項證據方法，尚不足使所指被告有前開納稅義務人以詐術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之事實達於通常一般人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無法使本院形成被告確有此犯行之有罪心證。此外，復無其他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何納稅義務人以詐術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犯行，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楊景婷提起公訴，檢察官姜麗儒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永盛
　　　　　　　　　　　　　　　　　　　法　官　劉珊秀
　　　　　　　　　　　　　　　　　　　法　官　李茲芸
檢察官得上訴（20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吳良美　　　　　　　 　　
附表：
年度 戴雯琴於許耕豪診所實際薪資 戴雯琴 申報所得 漏報所得額 逃漏稅捐 105 　　81萬6,104元 26萬7,400元 　54萬8,704元 　6萬4,917元 106 　 287萬6,364元 54萬9,600元  232萬6,764元  21萬7,039元 107 　 290萬6,444元 54萬9,600元  235萬6,844元  20萬8,903元 108 　 290萬1,956元 56萬6,400元  233萬5,556元  19萬1,797元 109 　 290萬7,314元 57萬8,400元  232萬8,914元  20萬9,861元 總計     89萬2,517元 

　　　　　　　　
　　　　　　　　　　　　　　　　　　　　　　　　　　　　　　　　　　　


